中共博山区委全面依法治区委员会办公室
关于印发《博山区2021年度法治督察工作计划》的通知

各镇党委、人民政府，街道工委、办事处，开发区工委、管委会，区各部门、单位：
现将《博山区2021年度法治督察工作计划》印发你们，请结合实际组织做好相关工作。


中共博山区委全面依法治区委员会办公室
2021年4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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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充分发挥督察工作对法治政府建设与责任落实的督促推动作用，全面推进法治政府建设各项任务的圆满完成，按照《法治政府建设与责任落实督察工作规定》(厅字〔2019〕28号)、《中共山东省委全面依法治省委员会办公室关于认真贯彻〈法治政府建设与责任落实督察工作规定〉的通知》(鲁法办发〔2019〕8号)和《淄博市2021年度法治督察工作计划的通知》(淄法办发〔2021〕3号)的规定，制定我区本年度法治督察工作方案。
一、指导思想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习近平法治思想，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紧紧围绕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总目标，坚持依法行政，坚持问题导向，把中央、省、市关于法治政府建设的决策部署落到实处，不断把法治政府建设向纵深推进。
二、督察内容
（一）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情况（督察形式：书面督察）。督察党中央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全面依法治国重要决定、重要指示批示的学习贯彻落实情况及成效。党委（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习近平法治思想情况，党校（行政学院）和焦裕禄干部教育学院将习近平法治思想纳入重点课程情况，法治专门队伍和法律服务队伍教育培训将习近平法治思想纳入重点内容情况。
（二）党政主要负责人履行推进法治建设第一责任人职责落实情况（督察形式：实地督察、书面督察）。督察《落实〈党政主要负责人履行推进法治建设第一责任人职责规定〉区级层面工作责任清单》和《中共博山区委全面依法治区委员会2021年工作要点》的贯彻落实情况。
（三）2021年度法治政府建设示范创建工作完成情况（督察形式：专项督察）。督察《中共博山区委全面依法治区委员会办公室关于开展法治政府建设示范创建活动实施方案》完成情况。
（四）行政执法“三项制度”落实情况（督察形式：书面督察、实地督察）。行政执法机关在执法决定作出之日起20个工作日内向社会公布情况；行政执法记录仪配备、使用、管理情况；组织行政执法案件评查活动情况；行政执法投诉举报、情况通报等制度建立情况。
(五)营造法治化营商环境情况（督察形式：实地督察和书面督察）。督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保护民营企业发展的重要指示、党中央有关决策部署、省委省政府和市委市政府有关部署要求的落实情况；全面提升政务服务水平，为民营企业发展创造积极条件的情况；推进严格规范公正文明执法，营造良好法治环境的情况；发挥司法机关职能作用，保障民营企业健康发展的情况；为民营企业提供优质高效公共法律服务的情况；推动党政机关营造法治化营商环境，保护民营企业发展责任落实的情况。
（六）严格落实“谁执法谁普法”普法责任制情况（督察形式：书面督察）。督察制定本系统、本部门普法责任清单，在网站向社会公布，并向区司法局和上级备案情况；组织部门单位国家工作人员开展学法用法考试情况；建立本部门单位以案释法案例库，定期面向社会公众发布以案释法典型案例情况。
三、工作要求
一要提高认识，认真组织和积极配合开展工作。开展法治政府建设督察工作，是为了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全面依法治国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充分发挥督察工作对法治政府建设与责任落实的督促推动作用，构建守责尽责、失责追责的法治政府建设与责任落实工作机制，不断把法治政府建设向纵深推进。无论是组织者还是参与者，都要提高政治站位，认真落实好各项督察工作要求，全力支持和配合做好工作，确保督察工作顺利开展、取得实效。
二要针对问题，全面客观反映实情。要对照督察内容深入了解情况，特别是重大问题、典型问题，基本事实要清楚、表述要准确，做到见人、见时间、见事实、见数字、见原因、见影响，避免只说理不说事，泛泛而谈，坚决防止报喜不报忧、弄虚作假等现象。区委依法治区办公室以适当的形式将督察结果进行反馈，对发现的问题限期整改。重大问题线索、向本级纪检监察机关、组织人事部门进行移交，对典型案例在一定范围内进行通报或者向社会曝光。
三要严肃纪律，维护督察工作权威。要严肃认真对待督察工作，自觉维护法治督察权威。督察过程中，要严格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和省委、市委实施办法，力戒官僚主义和形式主义

